
版號：186LYC01182025表121-1(111年度)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單項分配各縣市統計表
單位：%

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
免稅額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一般所得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

所得稅額之差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

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海外已繳納所得
稅可扣抵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
差額扣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

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

縣市別

41.7150.4844.8844.8841.6848.7444.2243.5135.10臺 北 市 60.94 41.38

9.3210.079.599.598.8712.4010.409.697.39高 雄 市 3.02 9.43

10.6314.9812.2012.2013.2911.5713.1513.5715.54臺 中 市 2.92 10.77

0.360.220.310.310.320.310.280.270.35基 隆 市 0.00 0.36

3.733.533.663.664.193.113.944.115.29臺 南 市 2.50 3.75

0.410.240.350.350.580.340.580.671.06嘉 義 市 0.00 0.41

2.851.132.232.232.351.581.931.922.60新 竹 市 0.00 2.90

17.698.8614.5014.5014.7410.7812.1712.3515.24新 北 市 2.43 17.95

0.420.280.370.370.620.390.600.691.12宜 蘭 縣 0.00 0.43

4.063.283.783.784.843.554.775.137.03桃 園 市 3.72 4.07

2.111.721.971.971.952.152.222.121.89新 竹 縣 23.33 1.75

0.490.450.470.470.610.420.590.640.89苗 栗 縣 0.60 0.48

0.481.190.730.730.840.290.490.581.06南 投 縣 0.00 0.48

2.302.292.302.302.412.852.872.792.63彰 化 縣 0.00 2.34

1.140.470.900.900.900.410.610.670.92雲 林 縣 0.00 1.16

0.140.060.110.110.180.090.150.210.32嘉 義 縣 0.54 0.14

0.320.190.270.270.440.260.380.450.80屏 東 縣 0.00 0.33

0.100.170.130.130.160.240.240.240.24花 蓮 縣 0.00 0.11

1.700.011.091.090.810.020.040.070.24臺 東 縣 0.00 1.73

0.010.000.010.010.010.010.010.010.03澎 湖 縣 0.00 0.01

0.020.030.020.020.080.040.070.090.21金 門 縣 0.00 0.02

0.010.330.130.130.100.470.280.230.06連 江 縣 0.00 0.01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繳納基本稅額單位，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